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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2〕204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做好 2022 年

市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等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为做好 2022 年市级义务教育

质量监测等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市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。原定年底前进行的 2022 年市

级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因疫情原因调整到 2023 年春季学期开

学第二周进行。监测对象为全市中小学 2023 年春季学期四、八

年级学生，监测学科为德育、科学、劳动、数学，具体监测安排

另行通知。

二、各中小学校期末考试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义务教

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》和《海南省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规

定》，我院今后不再统一组织全市期末考试，学校的期末考试工

作由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具体安排（鉴于当前疫情的复杂性，

建议推迟至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周）。各校要科学制定考

试方案，灵活选用考试方式，规范考试命题管理，合理运用考试

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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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做好农村薄弱学校的期末试题推送工作。对于我市个

别农村中小学校，其师资力量比较薄弱，无能力组织命题的，由

我院向其推送三至九年级各学科期末试卷（电子版）。推送对象

由各区教育研训部门审定后于2023年 1月10日前向我院提出申

请。试卷命题费由我院负责，印刷费由各校负责。期末考试时间

为 2023 年 2 月 16 日、17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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